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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已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经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5年 8月 15日

出具《关于同意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65号）同意注册。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 1,570.00 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9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7,113.00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 2,168.59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44.41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募集资金已于 2025年 9月 11日划至公司指定

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14391号）。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本次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公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市金光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

司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金光道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持续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核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

核查，现场核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彬、刘俊杰和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可

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在本协议中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保荐代表



 

人电子邮箱。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3,000万元或

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以电子邮件方式及时通知丙方，并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指定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丙方有权提示

甲方及时更换专户，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如果甲方存在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况，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予以报告以及

公开披露有关情况予以揭示。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

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北京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期间内如

丙方对甲方的持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十二、本协议一式柒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北京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上述甲方一、甲方二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含甲方一、甲方二，下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规定，甲方一、甲方二、

乙、丙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持续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核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

核查，现场核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彬、刘俊杰和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可

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

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在本协议中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保荐代

表人电子邮箱。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二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3,000万元

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以电子邮件方式及时通知丙方，并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指定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丙方有权提示



 

甲方及时更换专户，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如果甲方存在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况，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予以报告以及

公开披露有关情况予以揭示。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

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北京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各持一份，向北京证

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截至 2025年 9月 24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放情况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1 

河北世昌汽

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

分行 

316900008110000 

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60 万台

新能源高压油箱项目

（二期） 

2 

河北世昌汽

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

市金光道支行 

10123038913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 

河北世昌汽

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

分行 

8111801012901384306 超额募集资金项目 

4 

浙江星昌汽

车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20000106949900194740478 

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60 万台

新能源高压油箱项目

（二期） 

六、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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